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报考点
2025年硕士研究生网报公告

根据《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



要求是：考生须具有在京户籍或者报名当年（1月至 9月）在京

连续缴纳 6个月（含）以上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

疗保险（不含补缴）。

三、北京电子科技学院（1118）报考点报考要求

1．报考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的在京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

2．报考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且符合在京报考要求的非应届

生；

3．报考京外招生单位的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应届本科毕业生

（考试方式为全国统考，不包括报考单位“业务课 2”科目考试时

间超过 3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考试科目代码第 1位为

“5”的考生和报考军事院校的考生）；

4．报考京外招生单位的 1251 工商管理、1252 公共管理、

1253会计、1254旅游管理、1255图书情报、1256工程管理、1257

审计等 7个专业、符合在京报考要求的非应届本科毕业生、毕业

院校未设立报考点的应届本科毕业生、艺术类院校应届本科毕业

生（含第二学士学位在读考生）。

四、网上报名

1．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以下简称“研考”）报名包括

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以下简称“网报”）。所有考生均

须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s://yz.chsi.com.cn，以下简

称“研招网”）填报网上报名信息、网上支付初试费，并按照所选

报考点公告要求进行网上确认。

2．网上预报名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9 日—12 日，每天



9:00—22:00；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4年 10月 15日—28日，每天

9:00—22:00。

3．网上报名时，考生务必认真填写并仔细核对本人的姓名、

性别、民族、身份证号、报考类别和考试科目等重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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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具有更改记录的户口本（簿）或公安机关开具的相关证明，

用以审核备案。

5．所有选择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报考点的考生，提交网报信

息后，须于网上报名截止时间（2024年 10月 28日 22:00）前，

以“网上支付”方式缴纳初试费（注：请考生务必于网上报名期间

支付初试费，逾期不接受补缴费）。缴费成功后，考生还须在报

考点规定时间内进行网上确认，否则报名无效。

五、网上确认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报考点采取网上确认方式，所有考生（不

含推免生）均须按照要求，按时上传各类审核材料（若不符合要

求，则须按时重传），待报名系统提示确认成功，方可完成网上

确认流程。网上确认信息具体时间安排及要求请于 10月底登录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官网（https://www.besti.edu.cn/m_600/index.ht

ml）查看。

考生网上确认时应当积极配合报考点工作人员，根据核验工

作需要，按要求提交本人居民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应届本科

毕业生持学生证）和网上报名编号等，应当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

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考生填报的报名信息与报考条件不符的，

不得准予考试。

六、其他

1．考生本人要对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经考

生确认的报名信息在考试、复试及录取阶段一律不作修改，因考

生本人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2．对于已通过网上确认的考生，因已启动考务组织程序、

安排考试资源，故一律不予退费。对于在报名过程中取消报考信

息、重复缴费、未进行或未通过网上确认的考生，其缴纳的初试

费由研招网对账结算后统一进行退费处理，所退费用预计于2024

年 12月底返还考生缴费时所用的支付账户。为确保退费顺利进

行，请考生不要注销支付账户，发现问题请及时与研招网客服联

系。

3．考生须在考前十天左右，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

网”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使用 A4 幅面白纸

打印。特别提示：《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或

书写。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及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

和复试。

4．在京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残疾人等特殊

群体考生，可申请考试期间提供合理便利。请考生在网上确认结

束前联系本报考点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经考点提出初审意见后

报考试院研招办。考试院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对申请考生进行联合

评估，研究确定可提供的合理便利事项，由报考点告知考生。

5．请广大考生合理安排报名时间，尽量避开初期、末期高

峰时段，避免网络拥堵。报名时间一经截止，不再安排补报，也

不得再修改报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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